《虎林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起草说明

虎林市气象局研究起草了《虎林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现将拟出台《虎林市应急保障预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目的及必要性
此预案是对《虎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虎林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的通知》（虎政办发〔2015〕44 号）进行修订，所以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虎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虎林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的通知》（虎政办发〔2015〕44 号）同时废止。本预案适用于处置虎林市境内发生及境外发生，但可能对虎林市产生较大影响，需要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突发公共事件。 
二、依据的法规法律，规章和上级文件名称
《鸡西市气象应急保障预案》鸡政办规〔2023〕2 号
3、 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12640][bookmark: _Toc18200][bookmark: _Toc19950][bookmark: _Toc3718][bookmark: _Toc29780][bookmark: _Toc10396]设立虎林市气象应急保障指挥部(同根据突发事件气象应急保障需要，成立鸡西市气象应急保障指挥部，作为非常设机构，统一组织突发事件的气象保障工作。虎林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指挥气象保障工作；明确　组织机构及职责；制定应急响应机制、保障措施、预案管理等相关内容。
4、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虎林市境内发生及境外发生，但可能对 
虎林市产生较大影响，需要气象部门提供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 
突发公共事件。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预案启动和应急响应 。
预案启动 
接到虎林市突发事件各专项应急预案（《虎林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除外）启动令后，市气象应急保障指挥部办公室根据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需要决定启动本预案。 
应急响应 
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职能开展应急响应工 作，及时将观测及预报服务产品提供给应急启动单位。 
（1）突发事件发生后，市气象应急保障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积极配合突发事件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迅速调派现场服务组进入现场，做好相关天气监测、预报和现场服务等工作。 
（2）市气象局各应急保障工作组全员到位，实行 24 小时主要负责人带班制度。 
（3）市气象局应当加强与省、市气象局天气会商，按照职责做好实时监测、加密观测、滚动预报、跟踪服务。 
[bookmark: _GoBack]（4）市气象局应当按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规定，及时 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群等方式向社会发布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5、 征求意见情况及分歧意见协调处理情况
征求各乡镇政府(1阿北、2伟光乡、3新乐、4迎春、5宝东镇 、6东方红镇、7虎头镇、8珍宝岛、9虎林镇、10杨岗镇、11东诚镇)均无意见。
征求农垦和森工企业（1.东方红林业、2.迎春林业、3.庆丰、4.云山农场、5.850、6.854、7.856、8.858）均无意见。
征求各单位（1市应急管理局、2市农业农村局、3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4市财政局、5市工信局、6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虎林供电分公司、7市交通运输局、8市委宣传部、9市消防救援大队、10市林草局、11市住建局、12市水务局、13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4市自然资源局）均无意见。


